
外幣組合投資產品說明暨風險預告書修訂公告 

▪ 外幣組合投資產品說明暨風險預告書進行下述修訂並自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本次調整/變更後

條文及原條文內容請參閱以下之條文修訂比較表： 

壹、產品說明書暨風險預告書 

所屬章節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調整後條文 

二、產品

條件說明 

 

 

 

 

 

 

 

 

 

 

 

 

 

 

 

 

 

 

 

 

 

 

 

 

 

 

 

 

 

 

 

 

 

 

計息期間 

指自起始日(包括該日)至到期日(不包括該日)之期間。 

計息期間 

指自起始日(包括該日)至到期日(不包括該日)之期間。

為免疑義，儘管到期日按照營業日慣例調整，計息期

間將不予調整。 

即期匯率 

係指由計算代理人所決定，依照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

之個別常規，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在即期市場上所為

一個或多個實際外匯交易之價格。 

 

即期匯率 

依照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個別常規之報價方式，基礎

貨幣及替代貨幣在即期市場上所為一個或多個實際外

匯交易之價格。 

 

定價匯率 

係指由計算代理人所決定，定價日當天上午 11:00(台

灣時間)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間之即期匯率 

定價匯率 

係依照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個別常規之報價方式，由

彭博有限合夥企業於或約於定價日當天上午 11:00(台

灣時間)發布並顯示於彭博外匯定價頁面「BFIX」標題

「MID」之匯率為準。若此匯率並未於定價日顯示於

該頁面，則由計算代理人以誠信及商業合理方式決定

之。 

 

營業日 

為在台北之商業銀行有對外營業（包括就外匯及外

幣存款進行交易）之日期（不含星期六及星期日）。 

 

營業日 

就有關貨幣而言指位於台北及下表所示各相關金融中

心之商業銀行及外匯市場提供款項交割及開放進行一

般業務（包括外匯買賣及外幣存款）之日（星期六、日

除外）。 

貨幣 與營業日有關的金融中心 

澳元 雪梨 

加元 多倫多 

瑞士法郎 蘇黎世 

歐元 TARGET2 

英鎊 倫敦 

港元 香港 

日圓 東京 

紐西蘭幣

紐元 

威靈頓 

新加坡元 新加坡 

美元 紐約 
 



二、產品

條件說明 

文件間出現歧異 

本商品將受外幣組合投資商品文件(即本產品說明書

暨風險預告書、外幣組合投資特別約定事項、外幣組

合投資交易表及外幣組合投資確認書 )所拘束。 

 

「外幣組合投資確認書」指銀行發出的確認書，旨在

確認其接受客戶投資於本商品的申購金額及產品條

件（或其部分，如適用）。 

「外幣組合投資交易表」指客戶為申請以申購金額投

資本商品及相關交易條件而填妥 並交回銀行的申購

表格。 

「外幣組合投資特別約定事項」指開戶總約定書之 

結構型投資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外幣組合投資及

限專業客戶投資之外幣組合投資約定事項章節中所

訂適用於外幣組合投資之特別約定事項(包含其所有

增補、修改及補充條款或約定)，須與該章第一節及開

戶總約定書其他相關章節一併閱讀。 

「開戶總約定書」係指由銀行通知客戶之現行或未來

就一般帳戶或投資帳戶所訂定之條款及規章(包含其

所有增補、修改及補充條款或約定)。 

 

如任何外幣組合投資商品文件之間出現任何歧異，將

根據下列優先次序解決：(a)外幣組合投資確認書，(b)

外幣組合投資交易表，(c)本產品說明書暨風險預告

書，及 (d)外幣組合投資特別約定事項，(e) 開戶總約

定書 其他相關章節 。 

 

文件間出現歧異 

本商品將受外幣組合投資商品文件(即本產品說明書

暨風險預告書與客戶須知、外幣組合投資特別約定事

項、外幣組合投資交易表及外幣組合投資確認書)所拘

束。 

「外幣組合投資確認書」指銀行發出的確認書，旨在

確認其接受客戶投資於本商品的申購金額及產品條件

（或其部分，如適用）。 

「外幣組合投資交易表」指客戶為申請以申購金額投

資本商品及相關交易條件而填妥並交回銀行的申購表

格。 

「外幣組合投資特別約定事項」指開戶總約定書之結

構型投資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外幣組合投資及限

專業客戶投資之外幣組合投資約定事項章節中所訂適

用於外幣組合投資之特別約定事項(包含其所有增補、

修改及補充條款或約定)，須與該章第一節及開戶總約

定書其他相關章節一併閱讀。 

「開戶總約定書」係指由銀行通知客戶之現行或未來

就一般帳戶或投資帳戶所訂定之條款及規章(包含其

所有增補、修改及補充條款或約定)。 

 

如任何外幣組合投資商品文件之間出現任何歧異，將

根據下列優先次序解決：(a)外幣組合投資確認書，(b)

外幣組合投資交易表，(c)本產品說明書暨風險預告書

與客戶須知，及(d)外幣組合投資特別約定事項，及(e) 

開戶總約定書 其他相關章節。 

(無) 【DBU】 

投資金額給付方式 

客戶需於交易日當日或之前將本金金額存入其指定結

算帳戶，或將本金金額匯入銀行指定之帳戶。 

【OBU】 

投資金額給付方式 

客戶需於交易日當日或之前將本金金額存入其所簽署

並交付予銀行之企業投資帳戶指定自動轉帳及扣繳結

算帳戶授權書所列之指定結算帳戶，或將本金金額匯

入銀行指定之帳戶。 

 

五、風險

預告書 

投資風險警語： 

6. 本商品應該被持有至到期日。客戶不得在到期日前

終止、贖回本商品或要求銀行向其或第三方給付全部

或部分之投資本金。即使例外經本行全權決定同意應

客戶要求提前終止，亦可能導致可領回金額低於投資

本金。 

投資風險警語： 

6. 本商品應該被持有至到期日。若客戶希望提前終止

本商品，而銀行依其獨立判斷同意該提前終止本產品

之要求，客戶應承擔無法收到 100%之本金金額之風

險。 



與本商品相關的風險 

連結標的風險及匯兌風險 

▪ 客戶會面臨匯率波動的風險，而可能影響投資

收益。客戶必須願意在到期日持有替代貨幣，

否則，如果客戶將到期日獲得的收入換成基礎

貨幣，客戶獲得的金額可能會大幅低於本金金

額。 

與本商品相關的風險 

連結標的風險及匯兌風險 

▪ 客戶會面臨匯率波動的風險，而可能影響投資收

益。客戶必須願意在到期日持有替代貨幣，否則，

如果客戶將到期日獲得的收入換成基礎貨幣，客

戶獲得的金額可能會大幅低於本金金額。本商品

之下檔風險與上檔獲利不具對稱性，當連結相關

匯率持續往不利投資人之方向巨幅變動，下檔風

險較上檔獲利之機率高很多。在極端的情況下，

客戶可能損失超過其收取總收益金額、甚至本產

品的本金金額。 

 

銀行將以誠信決定一種或多種貨幣之價值 

▪ 本商品使用之外匯匯率將由計算代理人決定。

客戶須同意銀行擔任決定外匯匯率之計算代理

人。所有計算代理人之善意決定將對客戶有拘

束力及終局效力。 

外匯匯率之決定 

▪ 本交易使用之定價匯率是參考相關定義所提及

之螢幕頁面顯示之匯率決定，如無法自相關螢

幕頁面取得該等匯率，匯率將由計算代理人決

定。客戶須同意銀行擔任決定匯率之計算代理

人。所有計算代理人之善意決定將對客戶有拘

束力及最終效力。 

 

情境分析 在定價日（即，外幣組合投資到期日的前兩個營業日）

上午 11:00（台北時間），本行將確定澳幣/美元*的即

期匯率(定價匯率)。 

在定價日（即，外幣組合投資到期日的前兩個營業日）

上午 11:00（台北時間），假設澳幣/美元*的定價匯率

如下。 

 

(並將情境分析中即期匯率的部分修訂為”定價匯率 

”) 

*此處澳幣/美元為樣本之基礎幣別與替代幣別，實際顯示以產品條件為準 

貳、客戶須知 

所屬章節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調整後條文 

投資風險

警語 

6. 本商品應該被持有至到期日，客戶不得在到期日前

終止、贖回本商品或要求銀行向其或第三方給付全部

或部分之投資本金。即使例外經本行全權決定同意應

客戶要求提前終止，亦可能導致可領回金額低於投資

本金。 

6. 本商品應該被持有至到期日。若客戶希望提前終止

本商品，而銀行依其獨立判斷同意該提前終止本產品

之要求，客戶應承擔無法收到 100%之本金金額之風

險。 

商品內容

摘要 

▪ 到期贖回金額給付及其計算方式： 

定價匯率：係指由計算代理人所決定，定價日當天上

午 11:00(台灣時間)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間之即期匯

率。 

▪ 到期贖回金額給付及其計算方式： 

定價匯率：係依照基礎貨幣及替代貨幣個別常規之報

價方式，由彭博有限合夥企業於或約於定價日當天上

午 11:00(台灣時間)發布並顯示於彭博外匯定價頁面

「BFIX」標題「MID」之匯率為準。若此匯率並未於

定價日顯示於該頁面，則由計算代理人以誠信及商業

合理方式決定之。 

 


